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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七十三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 

巴勒斯坦领土其他地区的非法行动 

  2018 年 4 月 20 日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大会主席和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继过去三周向你致函通报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其他地区、包括东耶

路撒冷的紧张局势加剧和情势恶化后，我又就此向你致函。令人遗憾的是，由于

没有严厉的问责措施，占领国以色列继续蓄意杀害和伤害巴勒斯坦平民，还提出

各种非法政策和惯例为这一半个世纪之久的非法占领作后盾。 

 特别是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妇女、男子和儿童连续第四周继续行使

自己基本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权，举行和平抗议，作为为期六周的“回归大

游行”的一部分，反对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占领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和剥

夺行为。 

 尽管这些抗议活动是和平性质的，但以色列占领部队完全无视国际法规则和

规范，继续大肆展示占领机器的残暴性，用野蛮和致命的武力回应手无寸铁的平

民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呼吁。正如联合国人权专家等所指出，这些行动和下令实施

这些行动的军事命令完全违反了国际法，严重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在这方

面，联合国人权专家等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突出强调，自 3 月 30 日以来的死伤

情况“似乎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执法人员使用武

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 年)以及《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禁止故意杀人和

严重伤害受保护民众的禁令”，并警告说，“根据《罗马规约》，对示威者使用致命

武力可能构成犯罪。” 

 仅今天，截至编写本信时，以色列占领军就杀害了 4 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

包括 1 名儿童和 1 名残疾人，还有 730 多人受伤。死者姓名是 14 岁的 Moham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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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youb、25 岁的残疾青年 Ahmed Nabil Aqel、23 岁的 Ahmad Rashad al-Athamna

和 32 岁的 Saddy Abu Taha。 

 这导致自 3 月 30 日开始为期六周的“回归大游行”以来，被杀害的巴勒斯

坦平民总数达到 35 人。根据卫生部的说法，受伤人数现已远远超过 4 000 人，其

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至少有 35 名伤者的伤势垂危，近 400 人因受伤而临时性残

疾或终身残疾。 

 以色列不仅残暴地杀害手无寸铁的残疾平民，还不让伤者获取医疗保健。上

周，4 月 11 日，在最近抗议中受伤的两名巴勒斯坦人因占领国不准他们离开被围

困的加沙地带以便接受治疗而被截去双腿。人权组织呼吁以色列当局准许将 20

岁的 Yusif Karnaz 和 17 岁的 Muhammad al-Ajouri 转至被占领西岸的一家医院做

保肢手术，原因是加沙无法提供所需的专门手术。然而，以色列蓄意和惩罚性地

拒绝给予旅行许可并承认了这一行为，以色列方面称，“不予发放旅行许可的主

要考虑因素是，这两人的身体状况是由于参加骚乱引起的。” 

 以色列官员过去几个星期接连不断的声明、甚至祝贺以色列军队将目标瞄准

平民的行为，等于承认这些杀戮并非是某种疏忽造成的，而是蓄意违反国际法，

包括在最高层面蓄意违反国际法。 

 这促使一些以色列士兵 4 月 12 日致信一名《卫报》报社编辑表示他们为此

感到羞耻，他们在信中称： 

 我们是一群前战斗人员，曾是狙击手小组成员，我们对加沙地带最近发

生的事件感到悲痛。当我们听说有人下达军事命令让狙击手向手无寸铁的示

威者射击实弹时，我们感到满腔耻辱和悲痛：我们对没有丝毫道义和道德判

断的命令感到耻辱，为年轻士兵们感到悲痛，根据我们的自身情况，我们非

常清楚，这些年轻士兵通过步枪瞄准器所目睹的情景将伴随他们一生。 

 指示狙击手射杀手无寸铁、不威胁人命的示威者是占领和军事统治数百

万巴勒斯坦人的又一成果，是我国冷酷无情的领导层的又一成果，是破坏道

义行为的又一成果。 

 伤害加沙无辜民众是维继占领制度所需的，我们不能任由其继续下去。

只有停止在军事上控制巴勒斯坦人民才会结束这一切。 

 与此同时，占领国继续在被占领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侵略平民。今天，在

希伯伦、拉马拉、Birah、纳布卢斯和 Jericho 举行了和平非暴力示威，抗议以色

列在加沙杀害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占领军照例以暴力回应巴勒斯坦人的非暴力行

动，向平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橡皮钢弹、甚至是实弹，造成众多人受伤。 

 此外，随着 5 月 15 日的临近，巴勒斯坦人开始为纪念巴勒斯坦灾难日及以

色列持续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家园并实施族裔清洗行为 70 年更广泛地举办活动。

就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聚集在海法以南、一个人烟稀少的巴勒斯坦村子附

近的一片田地里，该村庄居民于 1948 年遭到驱逐。有 20 000 多人参加了这次大

灾难日游行，表明这些沉重的纪念活动规模宏大，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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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继续麻木不仁地鄙视、甚至暴力对待这种纪念活动，表明以色列长期

以来一直利用有罪不罚，继续歪曲事实，无视历史，无视权利，无视丝毫正义。

事实上，占领国如此习惯于公然、蓄意和故意实施包括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在内

的犯罪行为而有罪不罚也不承担后果，以至于如今以色列甚至是在最高级别再次

令人憎恶和令人愤慨地庆祝这些罪行。 

 在这一悲剧性背景下，我们重申完全支持秘书长关于对以色列占领部队杀害

参加和平抗议的巴勒斯坦平民事件开展独立透明调查的呼吁，这项呼吁得到了世

界各地许多国家和组织的响应。在发出这些呼吁后，要采取适当行动，追究犯罪

者的责任，防止这种罪行复发并造成更多无辜人丧身。 

 正如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

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

员、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人权享受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平集会和结社

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和 1967 年以来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等联合

国人权专家 4 月 17 日在一项声明中所强调，由以色列在国内开展调查是不适

当的。 

 联合国专家们呼吁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过去三周

发生的事件，他们表示： 

 虽然欢迎以色列宣布将发起调查，但我们关切的是，计划的调查可能缺

乏国际法要求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有报告称，一些以色列官员

表示，调查旨在避免国际社会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审查，因此，我们认为，进

行独立调查才是真正解决加沙发生的事件并防止事件复发的仅有办法。 

 针对示威者遭安全部队致命枪击事件，必须要追责……如果以色列不采

取可信、有效的措施进行调查，实际上，鉴于以色列祝贺自己的军事部队使

用武力行为，国际社会必须填补调查真空，确保尊重国际法。 

 此外，在这方面，以色列人权组织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指出： 

 军方宣布由准将 Motti Baruch 领导的总参谋部调查机制来调查巴勒斯坦

人被杀事件，重点是平民死亡情况，这纯粹是宣传，旨在防止独立的国际调

查等。这一机制不过是粉饰手段，军法署用该手段来让人以为有某种有效的

执法制度在查明真相并确保问责。 

 我们必须指出，由于以色列实施了 11 年的陆地、海上和空中封锁、加上 50

多年的占领及以色列一再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军事侵略，加沙巴勒斯坦人除了最近

受到的暴力侵害之外，继续同时蒙受巨大的人为苦难。正如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

员 Jamie McGoldrick 在最近的一份新闻稿中所述：“当前人道主义需求激增，是

灾难之外的又一个危机……在又一个星期五迫近、要在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周边

围栏附近举行示威之际，以色列当局必须根据国际法赋予的义务，实行最大限度

的克制，在执法行动中不使用武力。”我们重申我们在这方面的严重关切，并再次

呼吁以色列立即取消对加沙非法的、惩罚性的和不人道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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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重申，我们要求国际社会毫不含糊地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罪

恶和非法行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追究责任，包括为此作为普遍管辖

权问题或在国际司法论坛上起诉下令在国外使用非法致命武力的以色列官员。必

须根据国际法和正义原则，全面追究以色列的所有罪行，包括杀害无辜巴勒斯坦

平民的行为。 

 此外，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责任，并履行其确保保护平民的法律义务，因为占领国以色列显然推卸了

这一义务。正如我们过去所述，巴勒斯坦人民不能继续作为例外情况，被排除在

国际法规定的国际承诺和义务、包括保护平民免受暴行和严重违法行为伤害的义

务之外。只有在法律得到维护和人权得到尊重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和平与安全，

若不维护法律和尊重人权，则绝不会实现和平与安全。 

 在这封信之前，我们已就构成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持续危机发出了 631 封信。2000 年 9 月 29 日(A/55/432-S/2000/ 

921)至 2018 年 4 月 13 日(A/ES-10/776-S/2018/365)各信函基本记录了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对于所有这些针对巴勒斯坦人

民实施的战争罪、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系统侵犯人权行为，占领国以色列必须承

担责任，施害者必须被绳之以法。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 5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

文件分发为荷。 

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大使 

里亚德·曼苏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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